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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文件

二七政文〔2008〕41号

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

关于加强土地储备规范用地行为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建立政府主导型的土地储备供应机制，优化土地资源配置，

规范征地行为，防止出现无计划乱征乱占土地行为的发生，确

保征地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，根据《土地管理法》、《城市房

地产管理法》、《郑州市土地储备实施办法》及《郑州市人民

政府关于严格土地管理加强土地储备工作的通知》（郑政〔2005〕
12号）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就加

强土地储备规范用地行为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土地储备管理

区土地储备中心，隶属区政府领导，是二七区唯一合法的土地

储备管理机构。主要职责为：经政府批准，对新增建设用地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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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存量土地实施征用、收回、收购、置换等事务性服务工作，

承担上级政府及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有关土地收购储备方面的

任务。

二七辖区建成区范围内应当由政府储备的土地统一纳入政府

土地储备计划，凡纳入土地储备计划的土地，在征用前必须报

经区人民政府批准。

二、下列国有土地应当进行储备

1、区政府统一征用的土地；

2、在本辖区内，单位因拆迁、解散、撤消、破产或其他原因

调整出的原划拨的国有土地；

3、土地出让、租赁期限已满被依法收回的土地；

4、被依法收回的荒芜、闲置的国有土地；

5、依法没收的土地；

6、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者因实施城市规划需要，区政府指令收

购的土地；

7、经核准报废的公路、铁路、机场、矿场等应当由政府收购

的土地；

8、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区土地储备中心收购的土地；

9、其他依法需要储备的土地。

三、集体土地的征收

1、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，以

及规模控制范围外符合有偿使用条件的新增国有用地和区人民

政府决定由区土地储备中心征收的其他集体土地，均应作为政

府储备土地。政府土地的统一征收事务性工作，由区土地储备

中心具体负责。

2、区土地储备中心应与被征收土地所在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

签定协议。各乡（镇、街道办事处）应当按照协议规定负责协

助区土地储备中心做好集体土地征收和补偿安置工作，确保社

会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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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纳入政府储备的集体土地征收，由区土地储备中心与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土地征收补偿协议，由区国土资源部门负责

土地征用、转用的报批和违法用地的查处，制定土地征用方案

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。

4、在政府储备土地范围内，严禁用地单位违规与农村集体经

济组织签订征收协议；禁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法出让、出租

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储备的土地应依法办理土地权属变更手续；进入储备的

地块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要求。

（二）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，区发展改革、规划、国土资源、

建设、拆迁、房管等有关部门应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助做好

土地储备工作。

（三）凡是在二七辖区投资建设的单位或公司、企业，如需用

地，应当与区土地储备中心签定委托征收土地协议，由区土地

储备中心按照土地储备规划、计划要求，根据储备地块实际情

况，统一调配，统一安排；如需征收农村集体土地，由区土地

储备中心负责与农村集体组织协商，按政策给予补偿，并负责

拆迁地面附属物、垒围墙、平整场地等相关事宜。

（四）因单位搬迁、解散、撤消、破产或其他原因调整出原划

拨的国有土地以及经核准报废的公路、铁路、机场、矿场等政

府收回的土地，原土地使用者或有关单位应当及时向区土地储

备中心报告。区土地储备中心应对原用地单位的有关情况进行

实地调查核实，并与原用地单位协商制定土地回收方案，报区

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（五）任何单位及社会团体需使用土地的，应当使用区土地储

备中心按照法定程序储备开发整理后的土地，并依法办理相关

手续，如发现有违反《土地管理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，由

土地管理部门负责查处，并移交相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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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行政处分；情节严重构成犯罪

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二○○八年三月二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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